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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31日，中国商务部宣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

法》)等有关法律，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

单”制度，将那些基于非商业目的而对中国实体实施

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

业造成实质损害，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

威胁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列入其中；对于被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将采取必要措施。① 2020年 9月 19日，商务部正式

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与该制度酝酿之初定位于对美国滥用出口管制行为

的反制措施不同，②《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适应国际

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华打压和制

裁的新情况、新动向，在适用范围和针对目标上有所

拓展，③但其基本运作逻辑与美国的“实体清单”仍有

相通之处。就“反制”这一出发点而言，不可靠实体

清单制度与欧盟的阻断立法有相通之处，但反制思

路和所欲约束的对象则有所不同。鉴于此，本文以

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特别是“实体清单”为逻辑起

点，对比欧盟阻断立法，并结合《对外贸易法》、《国家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简称

《出口管制法》)的相关条款，对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作一初步定位、评析和展望。

一、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及其对华适用

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由来已久。早在 1949年，

美国国会就制定了《出口管理法》，确定了出口管制

的三个基本方面，即短缺物资管制(控制原油等短缺

物资出口)、对外政策管制(推进美国对外政策，履行

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防止和惩罚国际恐怖主义)和
国家安全管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1979年，美国国

会制定新的《出口管理法》，建立了美国目前军民两

用产品和技术出口管制的基本法律框架；美国商务

部为实施该法律制定了《出口管理条例》，由其下设

的工业和安全局负责实施。美国商务部根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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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条例》制定“商业管制清单”(Commercial Control
List)，包括数千种军民两用设备、材料、软件和技

术，④其中除一些敏感产品和技术外，绝大多数只有

在向特定国家⑤出口时才需要事先申请并获得许

可。美国商务部根据其掌握的信息及美国其他政府

部门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定期更新管制清单，在此过

程中征求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⑥

根据《出口管理条例》第744.11条，⑦美国商务部

制定一份所谓“实体清单”(Entity List)，凡有合理理由

认为其已经或正在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

策利益之活动或者有参与此种活动之重大风险的实

体，以及代表这类实体行事的实体，均可被列入该清

单。⑧凡是被列入该清单的实体，“美国人”⑨向其出

口、再出口或者(在美国境内)转让(以下统称“出口”)
出口管制清单上的产品和技术，均须向工业和安全

局事先申请并获得许可。根据《出口管理条例》第

744.11条和第744.16条，⑩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实体可

以向工业和安全局申请移除或修改；后者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将特定实体移出清单，或者修改适用于特

定实体的许可限制条件和申请审查政策。由商务

部、国防部、能源部以及必要时财政部的代表组成的

“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负责决定实体清单的添加、

移除及其他修改，并由工业和安全局负责具体实施。

尽管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由于中美经贸摩擦

的大背景和新近被列入清单的华为公司的特殊地位

而引起广泛关注，但其实中国实体“上榜”由来已

久。早在 1997年 6月，美国就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列入实体清单，其后的增列也与中国的经济和军

事实力动态密切相关。在中美第11轮贸易谈判无

果而终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2019年 5月 15日
签署行政令，宣布针对“外国敌手”(foreign adversary)
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进入国家

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企业使用来自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的企业的电信设备。此举被广泛视为意在将中兴

和华为挤出美国5G市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

局随即于5月16日将华为公司及其全球范围内的大

量非美国关联企业(以下统称“华为”)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即日起生效。工业和安全局的此举意味

着向华为出口受制于《出口管理条例》的任何商品、

软件或技术，即使是非敏感物项，也必须向工业和安

全局事先申请许可；后者对申请将采取最严格的审

查标准，即所谓“推定拒绝”(presumption of denial)。

在这里，“受制于《出口管理条例》”的物项包括一切

位于美国或从美国出口的物项，以及一切在美国生

产的无论位于何处的物项；此外，并非美国制造、但

含有超过“微量”(de mimimis)的受控美国原产成分

的物项，也要受制于《出口管理条例》。“微量”的上

限一般是 25％，但针对特定国家及/或物项，也可以

低至 10％乃至 0(即无论含量多低均须受制于《出口

管理条例》)。

2020年5月15日，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公告，实质

性升级其针对华为的出口限制，将以下两种情形纳

入出口管制范围：(1)华为或其关联公司使用某些美

国软件和技术进行半导体设计；或(2)在美国境外使

用某些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的芯片组向华为或

其关联公司出口或转售。不难看出，前者是指向华

为应对 2019年以来的出口管制而作的本地化努力，

后者则是指向三星、台积电等美国以外的芯片供应

商。2020年 8月 17日，工业和安全局进一步升级出

口限制，将以下两种情形也纳入出口管制范围：(1)外
国生产的物项使用了美国软件或技术，而该物项被

“并入”或者将用于生产或开发由实体清单上的任何

华为实体所生产、购买或订购的任何部件、零件或设

备；或(2)实体清单上的任何华为实体是这类交易的

一方，如购买人、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

户。与此同时，工业和安全局还在实体清单中新增

了38家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关联企业。这意味着

华为先通过第三方企业生产相关部件、再加以“集

成”的渠道也被彻底封堵，实体清单的霸道和“任性”

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作为对美反制措施的欧盟《阻断法》

与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同样

引人诟病的，是其经济制裁特别是次级制裁制度。

二战以来，经济制裁一直是美国推行外交战略的辅

助手段。近年来，美国对外实施经济制裁日益以“国

家安全”为动因，具体制裁方式也从针对某一国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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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贸易禁运转变为针对该国特定企业或个人实施制

裁。其中，仅禁止美国国民(包括个人和企业)与目标

企业或个人进行交易的制裁称为“初级制裁”，禁止

第三国国民与目标企业或个人进行交易的制裁则称

为“次级制裁”。若第三国国民违反次级制裁要求，

美国可以依据次级制裁立法对其进行处罚，包括禁

止美国企业或金融机构与其进行交易或为其提供融

资、扣押其在美资产、处以罚金乃至予以监禁等。

这就在客观上迫使第三国国民权衡利弊，在目标国

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进行取舍，从而迂回达到对目

标国进行制裁的效果。

次级制裁的制裁范围扩展至第三国国民，属于

美国法的域外适用和管辖权的域外行使。对此大致

有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制定一般性的反制立法，如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反制裁法》，授权

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等“不友好国家”采取进出口限

制或禁止措施，并禁止美国实体参与俄罗斯境内的

私有化交易。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实施报复。

另一种则是直接针对他国对本国国民实施的制裁措

施(域外适用措施)，制定抵消性的反措施，在报复反

制的同时保护本国国民免受次级制裁立法的不利影

响。习惯上被称为“阻断法”(Blocking Statute)的欧盟

第2271/96号条例即是这方面的典型。

欧盟第 2271/96号条例(以下简称《阻断法》)制
定于1996年，旨在回应美国有关古巴、伊朗和利比亚

的域外制裁立法，抵消其域外适用效果。后因美欧

达成相关共识，《阻断法》一直处于备而不用的状

态。2018年 5月 8日，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包括具有域外适用性

的次级制裁措施。作为应对，欧盟委员会于 2018年
6月 6日通过第 2018/1100号受权条例(delegated reg⁃
ulation)，重新激活《阻断法》，并对其附件加以更新，

以此阻断和抵消美国制裁措施对欧盟自然人和法人

(以下简称“欧盟经营者”)的不利影响。

《阻断法》附件列举了该法所针对的若干美国域

外适用立法(以下简称“列明立法”)。更新后的列明

立法包括6部法律和1部法规，即1993年《国防授权

法》、1996年《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1996年《伊朗

制裁法》、2012年《伊朗自由与反扩散法》、2012年《国

防授权法》、2012年《减少伊朗威胁及叙利亚人权法》

以及《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阻断法》第1条开宗明

义地指出：“本条例旨在防御和抵消条例附件所列明

之法律，包括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以及基于或者产

生自这些法律的行动的域外适用效果；该等适用影

响了第11条所指的、在共同体与第三国之间从事国

际贸易及/或资金流动和相关商业活动的人员的利

益。”《阻断法》的基本原则是，欧盟经营者不得遵守

列明立法以及据之作出的任何决定、判决或裁决，因

为欧盟不承认其对欧盟经营者的适用及效果(第5条
第1款)。如果列明立法以及据之采取的行动损害了

欧盟经营者的经济或财务利益，后者还应在相关情

形发生30日内告知欧盟委员会(第2条第1款)。
概言之，《阻断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反制美

国相关立法，并为欧盟经营者提供保护。

其一，否认和抵消任何基于列明立法作出的行

政决定、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效果(第4条)。这意

味着第三国当局基于列明立法相关条款作出的任何

决定，无论是行政、司法、仲裁或是其他任何性质的

决定，在欧盟内均不受承认。同样地，任何基于上述

决定而对欧盟经营者提出的扣押财产或强制执行要

求，在欧盟内也都不会得到执行。

其二，规定欧盟经营者若因列明立法或者据之

采取的行动而受到损失，有权向造成损失的自然人、

法人或任何其他实体及其代表或中介寻求赔偿(第6
条第1-2款)。欧盟经营者可以向欧盟成员国法院起

诉求偿，管辖权依据1968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

及判决执行的布鲁塞尔公约》中的相关规则确定(第
6条第3款)。但由于《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

执行的布鲁塞尔公约》已被 2012年欧盟关于民商事

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第 1215/2012号条

例所取代，因此，第6条第3款现在应当解读为指向

第1215/2012号条例。第6条第4款进而规定，赔偿

可以通过扣押或出售致损方或者其代表或中介在欧

盟内的资产和股份来实现。

其三，允许欧盟经营者请求欧盟委员会准许其

遵守列明立法，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对其利益或者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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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第 5条第 2款)。《阻断法》没有

明确何谓“严重损害”，但基于其不接受列明立法域

外适用的基本立场，这个标准显然不低。根据欧盟

委员会不具约束力的指引性说明，请求准许的欧盟

经营者至少必须说明其需要遵守列明立法的哪些

条款以及想要具体从事何种行为，并说明不遵守列

明立法为何以及将会如何对其利益或者欧盟利益

造成严重损害。欧盟委员会根据相关标准和程

序，在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协助下作

出决定。

此外，《阻断法》第9条还明确规定，成员国应当

对违反该法任何相关规定的行为给予处罚，处罚应

当有效、成比例并具有劝阻性。该条没有规定处罚

上限，因此，理论上处罚可以是无限的。

如上所述，《阻断法》的基本理念是否认和抵消

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效果。一方面，《阻断法》明确要

求欧盟经营者不得遵守列明立法。例如，1996年《伊

朗制裁法》禁止在明知的情况下向伊朗提供一定金

额以上的商品、服务或进行特定类型投资。若欧盟

经营者为遵守该规定而拒不履行已经签订的合同，

则将违反《阻断法》，并可能受到处罚。另一方面，若

他人因遵守《阻断法》而对欧盟经营者造成损失，后

者可以在欧盟内法院起诉前者请求赔偿。同样是在

上例中，若其他当事方(可以是欧盟经营者也可以不

是)因遵守《伊朗制裁法》而拒不履行其对欧盟经营

者的合同义务，则后者可以在欧盟内法院起诉前者

要求赔偿损失。

三、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功能定位与规则展开

根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并参照上述美国

出口管制制度和欧盟阻断立法，不可靠实体清单制

度的具体构建大致需要处理三方面的问题，即清单

的制定依据和涵盖领域、清单的列入理由和异议机

制，以及列入清单的法律后果或者说后续措施。

(一)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制定依据和涵盖领域

根据我国商务部2019年5月31日新闻发布会的

口径，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制定依据为“《对外贸易法》

《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而《不

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就此的表述则调整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等有关法律”，突出了国家安全考量，淡化了

(但基于“等”字的兜底效果，也并未完全排除)反垄断

因素；同时将“法律法规”限缩为“法律”，更加突显依

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要求。

1.《对外贸易法》

《对外贸易法》中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联系最

为直观的应属第7条。该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

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

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

施。”这是一条概括性的授权条款，我国可以据此对

他国的出口管制或制裁措施作出必要的反制。但注

意此处的“歧视性”这一定语，这意味着可能需要证

明该国在运用这类措施时对中国存在歧视，例如标

准更严或者要求更多，而不是与其他国家一视同

仁。此外，《对外贸易法》第16条(货物贸易一般例外

条款)、17条(货物贸易安全例外条款)、26条(服务贸

易一般例外条款)、27条(服务贸易安全例外条款)及
31条(知识产权的对等保护)也为不可靠实体清单的

后续措施提供了潜在依据。

2.《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法》第19条规定：“国家维护国家基本

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全预防和化

解经济安全风险的制度机制，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

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安全。”该条

应当是通过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的基本依据。同时，第25条(维护网络与信息安全)、
33条(保护海外安全和利益)等条款也在相关领域提

供了进一步的依据。此外，第59条规定：“国家建立

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者可

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

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

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

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据此建立的国

家安全审查制度和机制，也可以成为不可靠实体清

单的一项重要的后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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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垄断法》

结合美国部分企业对华为“断供”这一实际情况

来看，不可靠实体清单在《反垄断法》中的依据应当

是其中关于禁止滥用市场地位的规定。《反垄断法》

第17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

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3)没有正当理

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由于《反垄断

法》并未将“经营者”限定为中国经营者，因此包括美

国企业在内的外国经营者也在该条的适用范围之

内。这里的关键词，一是“市场支配地位”，二是“滥

用”。根据第17条，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

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

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能力的市场地位；同时根据第18条，经营者在相关市

场中的份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可以推定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就此而言，谷歌等美国企业在操作系统等

相关市场无疑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关于“滥用”，

第17条明确将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列为滥用行为。

具体到不可靠实体清单，这就涉及遵守美国出口管

制要求而对中国企业断供是否构成“正当理由”的问

题。这个问题较为微妙，下文将结合“非商业目的”

这一限定予以集中分析。这种微妙性可能也是《不

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不再明确提及《反垄断法》的原

因所在。

4.《出口管制法》

如上所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是依据《出口

管理条例》制定的。2020年 10月 17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自

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出口管制法》借鉴美国《出

口管理条例》，对与履行国际义务和维护国家安全相

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即管制物项)的出口、再

出口和转让的管制问题作出规定。《出口管制法》

规定了出口管制清单制度，由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口管制政策，并根据出口管

制政策制定、调整各类管制清单；经国务院或者国务

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可以禁止相关管制物项的出口，或者禁止相关

管制物项向特定目的国家和地区、特定组织和个人

出口，也可以对管制清单以外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实

施临时管制；对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以及实施临

时管制物项的出口实行许可制度，国家出口管制管

理部门经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和利益、国际义务和对

外承诺、出口类型、管制物项敏感程度、出口目的国

家或者地区、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出口经营者的相

关信用记录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因素，作

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

《出口管制法》所规定的出口管制清单类似于美

国《出口管理条例》中的商业管制清单，而其第20条
所规定的“管控名单”则类似于美国的实体清单。

但鉴于不可靠实体清单与管控名单的立意和出发点

不尽相同，需要就其与管制清单、管控名单的衔接作

出必要安排。同时，《出口管制法》所规定的管制清

单之外的临时管制也可以成为不可靠实体清单的

“后招”，为其提供更多制度空间。

(二)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列入理由和异议程序

商务部2019年5月31日宣布的决定中包含了列

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的考虑因素。其后，商务部产

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负责人在 6月 1日接受采访

时进一步明确，中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某个实体列

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会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一是

该实体是否存在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

他歧视性措施的行为；二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基于非

商业目的，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三是该实体行

为是否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四是

该实体行为是否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

胁。与《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在适用范围和针对

目标上的拓展相适应，相关考虑因素也变得更加丰

富和宽泛。《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7条明确指出，

在作出是否将有关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

决定时，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对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危害程度；(2)对中国企业、其他组

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3)是否符合国际

通行经贸规则；(4)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结合上文分析，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第

一，正如“综合考虑”这一表述所示，相关因素并非各

自为政，而是必须通盘考量。每个因素肯定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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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条件，也很难说是否都是必要条件，其各自在审

查中占据何种权重、如何具体评估，实践中也很难一

概而论。特别是“国家安全”，更是一个难以建立通

用指标的颇具弹性的概念。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第

744.11条虽然列举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

策利益的活动”的几种情形，但该列举并非穷尽式

的，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实践中也基本上是

依据个案事实来作出判断。不仅如此，工业和安全

局还有权修改适用于特定实体的许可限制条件和申

请审查政策，拥有较大的裁量权限。在不可靠实体

清单制度的实施中，我国可以借鉴这种注重个案判

定和灵活处理，并赋予主管机构一定自由裁量权的

方法。

第二，如何判断某个外国实体的行为是否基于

“非商业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理由”?首先，笔

者认为，因遵守《出口管理条例》及其实体清单这样

的国内法禁令而停止供货，恐怕不能说是基于商业

目的：一是这并非外国实体的自主商业决策，二是出

口管制的基本出发点本来就是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利益这样的非商业因素。其次，在被认定存在“非商

业目的”的前提下，外国实体能否以遵守本国法作为

抗辩，主张其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对此问题需要作

较为细致的分析。作为反制措施，不可靠实体清单

本就旨在对冲外国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如果承认后

者可以作为正当理由，那么与制度出发点不啻南辕

北辙。如上所述，欧盟《阻断法》就断然否认美国相

关次级制裁立法以及据之作出的各类决定、判决、裁

决的法律效力，因此遵守这些规定显然不能构成正

当理由。美国《出口管理条例》本身也强调，“任何人

对外国法律法规的许可或其他要求的遵守，并不免

除其遵守包括《出口管理条例》在内的美国法律法规

的义务”。基于此，遵守本国法律要求原则上并不

能构成外国实体封锁、断供的“正当理由”。尽管如

此，鉴于“不可靠实体清单”客观上会将相关外国实

体置于一个遵守中国法还是遵守本国法的两难境

地，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造成为渊驱鱼的反效果，因

此在此问题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相关外国

实体作出陈述和解释，并酌情决定是否给予一定的

豁免。这与上述欧盟《阻断法》第5条第2款(允许欧

盟经营者请求欧盟委员会准许其遵守列明立法，如

果不这样做将会对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设计意

图是相通的。当然，如果相关外国实体对其国内禁

令“配合”得过于积极，甚至超出后者要求的程度，

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主张“正当理由”了。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异议机

制问题。2019年 6月 1日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指出，违法企业或个人被列入清单后，会经

过一定调查程序，中方将给利益关系方一定的申辩

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也明确，在工作机制对

外国实体的行为进行调查期间，后者可以陈述、申

辩。换言之，被列入清单的外国实体将有机会发表异

议或者请求豁免。这一制度设计值得肯定。特别是，

考虑到不可靠实体清单所针对的情况具有特殊性，即

外国实体的“断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美国法

律和政治压力而为之，中方更应区分情况提高程序透

明度，给予相关实体听证、抗辩和申诉的机会。

(三)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法律后果和补救

措施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只是第一步，列入后的法

律后果或者说后续措施，才是对相关外国实体的压

力和威慑之所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10条第

1款规定：“对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实体，工作

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决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

项措施(以下称处理措施)，并予以公告：(1)限制或者

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2)限制或者

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3)限制或者禁止其相关人

员、交通运输工具等入境；(4)限制或者取消其相关人

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或者居留资格；(5)根据

情节轻重给予相应数额的罚款；(6)其他必要的措

施。”根据上述规定，参照美国和欧盟的相关制度，并

结合“不可靠”这一定性，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五方

面的法律后果。

一是进出口管制。对于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的外国实体实行出口管制，中国企业向其出口(含再

出口和境内转让)管制物项，以及外国企业向其出口

含有一定比例中国管制物项的外国产品的，需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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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许可。同时，参照美国出口管制实践，可以

将出口许可要求延伸至相关外国实体在中国及全球

的关联企业。此外，还可以限制或禁止相关外国实

体的对华出口。

二是投资限制。这一限制的落实主要有赖于国

家安全审查制度。具言之，对于被列入不可靠实体

清单的外国实体，依照《国家安全法》第59条之规定，

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对于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

在进入中国市场、获取中国资金等方面依法给予限

制乃至禁止。

三是入境/居留限制。这主要是针对被列入不

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个人或者外国企业员工、外国

组织成员，即在签证获取、工作许可、居留资格等方

面予以限制，乃至禁止入境或驱逐出境。

四是风险警示。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靠实体清

单还可以起到风险警示或者说信用公示的作用。正

如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负责人所言，社

会各方也会从中得到警示，在与被列入清单的外国

实体进行交易和交往时，要提高警惕，防范不可靠风

险。《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9条规定，将有关外

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公告中可以提示与该

外国实体进行交易的风险。有关市场主体在与被列

入清单的外国实体及其关联企业，国内企业、金融机

构在进行交易时将充分意识到相关风险，并纳入交

易成本考量。

五是民事诉讼。尽管《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没

有明确提及诉讼手段，但“其他必要的措施”这一兜

底条款也并未排除这一可能性。例如，可以考虑借

鉴欧盟《阻断法》，支持利益受损的中国实体在中国

法院对相关外国实体起诉求偿，并可通过强制执行

被诉外国实体及其关联企业在中国境内的相关资产

来实现。

在明确列举堪称严重的法律后果的同时，《不可

靠实体清单规定》也保留了相当的灵活性，释放了足

够的善意。首先，将有关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

清单的公告可以同时明确改正期限，在期限内不采

取《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10条列明的处理措施；

有关外国实体逾期不改正其行为的，再行对其采取

处理措施。其次，确立了清单移除制度，即有关外国

实体可以申请将其移出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将其移出(依申请移除)；工作

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有关外国实体移出

不可靠实体清单(依职权移除)；有关外国实体在公告

明确的改正期限内改正其行为并采取措施消除行为

后果的，工作机制应当作出决定，将其移出不可靠实

体清单(自动移除)。第三，确立了特定交易豁免制

度，即有关外国实体被限制或者禁止从事与中国有

关的进出口活动，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特

殊情况下确需与该外国实体进行交易的，应当向工

作机制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同意可以与该外国实体

进行相应的交易。特定交易豁免制度是基于对中国

经营者利益保护的需要而建立的，体现了不可靠实

体清单制度实施中的灵活性。

四、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与美国、欧盟相应

制度之比较

(一)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与美国实体清单

制度的比较

美国商务部制定和管理的“实体清单”是美国出

口管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清单与“商业管

制清单”结合起来发挥作用，本质上是美国利用其技

术和市场优势，对其意欲打压的国家及其关键企业、

机构加以遏制，并迫使本国企业和有赖于美国技术

和市场的外国企业对此予以配合，达到技术封锁、

“脱钩”的效果。实体清单的列入标准较为宽泛和模

糊，“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这

一表述极具弹性。尽管有《出口管理条例》第744.11
条的细化，但细化后的规定仍然有相当大的解释和

操作空间。相形之下，列入实体清单的法律后果亦

即相关管制措施则是十分明确和严厉。可以说，实

体清单制度是一项高度政治化的法律制度，美国商

务部在实践中拥有相当多的议价筹码和裁量空间。

我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在酝酿之初，更多

地是一种“应激”反应，基本上定位于对美国滥用出

口管制行为的反制和对可能实施断供行为的外国企

业(主要是美国企业)的威慑。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

度宣布的时间看，距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纳入出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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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体清单仅相隔半个月；从列入标准看，首当其冲

的是“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

施，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指向相

当明确。在形式上，不可靠实体清单更是毫不避讳

地直接借鉴美国“实体清单”，针锋相对地将符合特

定条件的对方实体列入其中、公之于众，威胁采取相

应的管制及/或制裁措施，期待对这类实体形成威慑

和压力，并进而将压力传导给美国政府。本质上，这

是要以本国法的域外适用，来反制和对冲外国法的

域外适用。

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形势的复杂多变、特朗普本

人对华态度的反复无常，以及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谈

判的起起落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面世时间一

再推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

国安法》)的通过，以及美国政府的“甩锅”卸责和借

题发挥，使得中美关系降至历史低点。美国开启了

对中国的全面敌视和打压模式，宣布和实施了一系

列制裁措施，包括取消此前给予香港地区的、有别于

中国内地的经贸特别待遇，并对参与实施《香港国安

法》的香港和内地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和财

政部以侵犯人权为借口，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数

名新疆官员实施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制裁措施；

美国商务部将参与在南海海域建设人工岛屿的24家
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等。中国面临的局面，已经

远比不可靠实体清单酝酿之初时更为严峻复杂，在

此背景下出台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其内涵和功

能也早已超出对不公正管制行为针锋相对、对不“厚

道”外国企业以牙还牙的范畴，有了更高的站位和更

广的视域。

根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2条，不可靠实体

清单首要针对的就是外国实体在国际经贸及相关活

动中“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相较于该制度酝酿之初时的口径，这至少意味着两

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不可靠实体清单不再只

是对外国企业的断供、歧视行为的简单回击和被动

应对，而是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出发的整体

研判和主动作为，从而与美国实体清单所强调的“美

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这一制度基点有了更

强的可比性。其次，在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酝酿之

初，“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从表述

上看是“基于非商业目的而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

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的延伸后果或者说加重情节；

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中的“危害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则是单独要件，不必然以针对中国

企业的断供、歧视措施为先决条件。换言之，外国实

体所实施的其他形式的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行为，也可以成为其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

单的理由。例如，针对美国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提

供“爱国者-3”导弹重新认证，中国宣布对此次军售

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针对

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恶劣行径，中国宣布对美国“国

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联邦参议员卢

比奥等四人实施相应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在某种意

义上都可以视作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先声。就此

而言，目前版本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可以说是在

扮演为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筑

基、探路的角色。

这一点，从对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实

体所可采取之措施的多样性也可见一斑。被列入美

国实体清单的后果单一明确，即限制或者实质上禁

止相关美国企业和他国企业向清单上的实体出口特

定产品和技术。而这个单一明确的后果或者说后续

措施之所以能够施加沉重打击、形成巨大威慑，是因

为美国在某些关键行业和领域的垄断性技术优势。

凭借此种优势，美国得以对其他国家及其企业实施

不对称的“降维打击”。反观中国，当下在经济、技术

领域等尚不拥有这类能够直击要害的关键“武器”，

因而难以像美国实体清单那样，以某项单一后续措

施或者说制裁手段来解决问题。从《不可靠实体清

单规定》第10条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最终采取的

是一种“多对多”的思路，即针对包括将中国企业列

入实体清单及相关断供、歧视行为在内的各种可能

的管制或制裁措施，灵活运用一种或多种规定手段，

而不强求一一对应或者性质匹配。第 10条规定的

“处理措施”包括进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入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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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限制、居留限制、罚款等，跨越贸易、投资、人员

流动等多个经济活动领域，构成一套对外反制和经

济制裁的“组合拳”。就此而言，不可靠实体清单的

制度内涵和承载使命，要比美国实体清单更为丰富

和多样。

(二)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与欧盟《阻断法》

的比较

欧盟《阻断法》是针对美国次级制裁的反制措

施，有其积极意义。首先，这是对美国相关制裁法律

域外适用的合法性和效力的直接否定，也是对己方

立场的鲜明宣示，是法律意义上的“亮剑”；其次，这

使得相关企业在面对美国的制裁法律时，有了不予

遵守的正当理由，因为其本国法律禁止其予以遵守。

但同时也要看到，《阻断法》有其固有局限：在

“阻断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手段和“筹码”存在客

观差距的情况下，《阻断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或

改善被制裁企业的处境。本质上，《阻断法》是以欧

盟企业为代价而对美国施加反向压力，其实质效果

是让相关企业在美国法与欧盟法之间“选边站”。《阻

断法》固然措辞严厉，但鉴于美国的实际控制力和影

响力，对于许多全球性公司而言，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可能仍是最终的“合理”选择。美国对于违反出口管

制等制裁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以

及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面对这种压力，很多公

司可能会选择违反《阻断法》，即便为此受到欧盟成

员国的金钱处罚。在很大程度上，《阻断法》的政治

意义多于法律意义、象征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其更多

地是作为欧盟与美国的谈判筹码，以及向伊朗表态

欧盟并未放弃伊朗核协议。但从受影响企业的角度

看，这种象征性价值并无助于缓解其面临的法律和

经济困境。

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与欧盟《阻断法》的运

作逻辑虽不尽相同，但也有所相通。(1)二者的不同

之处在于，欧盟《阻断法》的作用对象是欧盟经营者，

是让欧盟经营者“选边站”，带有一定“自我伤害”色

彩；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的作用对象则不是本国实

体，而是外国实体，是要让外国实体在遵守美国法与

遵守中国法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是在“配合”美

国政府对中国实体的管制或制裁时自行权衡利弊，

在相关做法上更加中立、慎重和克制。(2)二者的相

通之处在于，至少在不可靠实体清单作为一种反制

手段的意义上，其与《阻断法》本质上都是要相关实

体“选边站”，都是让其在遵守美国法还是中国法(欧
盟法)、受美国制裁还是中国(欧盟)处罚之间进行选

择。就此而言，不可靠实体清单同样面临两个潜在

困境：首先，相关实体的最终选择可能不取决于一方

的决心和意志，而是取决于双方实力、手段和“筹码”

的对比，或者说双方对相关实体的重要程度和“伤

害”能力。其次，对于很多实体而言，“配合”美国政

府的管制或制裁措施本就有损其商业利益，属于非

其所愿的不得不为，若因制度操作不够精细化、差别

化而将这类实体也纳入打击范围，则不免造成殃及

无辜的负面效果。故此，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实际操

作，同样需要慎之又慎。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 1月 9日，中国商务部公

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

简称《阻断办法》)，该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阻断

办法》针对的也是次级制裁，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

外适用“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

行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情形”。根据该办法，一

旦认定外国相关法律和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

形，商务部可以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

有关外国法律和措施的禁令。若有关当事人不顾禁

令，仍然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和措施，由此侵

害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中国主体”)
合法权益，后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前者赔偿损失。《阻断办法》规定，中国主体可以向商

务部申请豁免遵守禁令，由商务部决定是否批准；若

中国主体依据禁令而对外国相关法律和措施不予遵

守，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可见，《阻断办法》的基本

内容与运作逻辑与欧盟《阻断法》大体相同，都是定

位于否认和抵消外国法的域外适用效力。所不同的

是，欧盟《阻断法》明确针对美国相关立法并予以具

体列举，《阻断办法》则规定得更为抽象和含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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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规定政府可以对不遵守外国法而受损的中国主

体给予必要的支持，也系《阻断办法》的创新。概言

之，《阻断办法》在不可靠实体清单之外，为我国应对

他国滥用经济制裁和“长臂管辖”提供了又一种思路

和手段。但该办法颇为简略，一些关键问题尚待澄

清和细化，如：第9条中的“当事人”是否包含中国主

体?第 11条中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必要的支持”具

体含义为何?《阻断办法》能否及在何种意义上约束

人民法院?等等。而基于上文在分析欧盟《阻断法》

时所指出的同样原因，《阻断办法》的实效也有待

观察。

五、结论

综合前文所述，可以从狭义、静态与广义、动态

两种视角来认识和分析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前者

着眼于这一制度的“初心”，即作为对美国出口管制

措施特别是实体清单制度的应对和反制；后者则是

基于过去一段时间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更广阔的视

野和更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待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视之为中国整体性的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初探

和雏形。

在前一种视角下，不可靠实体清单兼具“进攻”

和“防御”的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将缺乏商业伦

理和契约意识的外国实体纳入清单范围并采取相应

措施，可以对这类实体施加压力并形成威慑，使其在

遵守外国政府的管制和制裁要求时，更加中立、慎重

和克制，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执行乃至过度迎合。进

而言之，不可靠实体清单及其配套措施的潜在压力，

还可能促使相关外国实体向其本国主管部门积极寻

求放宽许可要求或者豁免遵守义务，从而将压力传

导给外国政府。另一方面，通过否认外国管制和制

裁措施的域外适用效力和“正当理由”功能，支持利

益受损的中国企业对相关外国实体起诉求偿，并向

交易对手和社会公众警示其“不可靠”风险，可以更

好地维护中国实体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也要注

意到，不可靠实体清单是一把双刃剑，若运用不当非

但难以促使相关外国实体弃暗投明，甚至还可能造

成为渊驱鱼的反效果。因此，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要

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赋予主管部门基于个

案事实酌情处理乃至网开一面的自由裁量权，重在

发挥威慑作用。此外，还应特别注意遵照正当行政

程序的要求，保障相关外国实体的申辩权和异议权，

并适时对清单进行必要的调整。

在后一种视角下，则应反思我国究竟需要怎样

的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这样一个制度体系还需

要哪些制度和机制来与不可靠实体清单相配合，其

与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具体实现。这种反思在商务部

条法司负责人就《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的答记者问

中已经有所体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并不针对

特定国家或实体，中方将以符合国际规则的方式实

施《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

于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与各国投资者共享中国

发展机遇”，“清单没有预设时间表和企业名单……

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严肃、审慎决定是否……列入清

单以及是否采取相应处理措施”这些略带辩护意味

的解说，充分体现了一项制度初创之时平衡不同因

素和考量的不易。正因为此，这一制度的实施更应

细致筹划、稳妥推进，特别是将诸如“前款规定的处

理措施，由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实施”(《不可

靠实体清单规定》第10条第2款)这样的涉及多部门

衔接配合的环节做细做实，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国

家安全审查、出口管制清单等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

也须尽快出台或完善，为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提供

更加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更加充足的措施储备。

注释：

①参见《商务部：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http://
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905/20190502868927.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②2019年6月1日，商务部条法司司长王贺军在就该项制

度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出台此制度是针对一些国

家、一些公司违反国际规则和通行法律原则，限制对特定国

家、特定公司贸易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参见《商务部：“不可

靠实体清单”可调整 列入企业有申辩权》，http://www.sohu.com/
a/317995959_115362，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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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2条规定：“国家建立不可靠

实体清单制度，对外国实体在国际经贸及相关活动中的下列

行为采取相应措施：(1)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违
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的正常交易，或者对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采取歧视性

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

④“两用”(dual use)——既能用于民用也能用于恐怖主义

或军事用途——往往被用于描述受制于《出口管理条例》之物

项的类型。但严格说来，受制于《出口管理条例》的并不仅限

于两用物项，而是涵盖任何有必要予以出口控制且未受到其

他美国政府机构专属控制的物项，包括纯民用物项、军民两用

物项以及不必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控制的纯军用物项。参

见《出口管理条例》第730.3条；15CFR § 730.3.
⑤即《出口管制条例》第 746条(“禁运及其他特别控制”)

所列举的全面禁运和部分禁运国家，中国不在其中。See 15
CFR Part 746.

⑥参见孙昂：《美国对外事务法律机制》(下)，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2010年版，第544-545页。

⑦15 CFR § 744. 11(License requirements that apply to enti⁃
ties acting contr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r foreign policy inter⁃
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⑧《美国联邦法规汇编》(CFR)第744.11条还对何谓“违反

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作了列举式的说明：(1)为
参加恐怖活动的人员提供支持；(2)有可能强化那些已经被美

国国防部认定反复向国际恐怖活动提供支持之政府的军事能

力或者支持恐怖主义能力的行为；(3)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

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转让、开发、服务、修理或生产常规武器；

(4)妨碍工业和安全局或国务院国防贸易控制局所进行的最终

用途核查达成目的；(5)所从事之活动有违反《出口管理条例》

之风险，而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认为对相关出口、再出口或转

让行为进行事先审查并施加许可条件或许可禁止可以强化工

业和安全局防止违反《出口管理条例》之能力。

⑨“美国人”(U.S.Person)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任何美国

公民、非美籍的美国永久居民、根据美国法律设立的任何组织

形式的实体、美国实体在美国以外的分支机构，以及位于美国

的任何个人、分支机构、代表处或办事处。据此，如果一家中

国公司设立了美国子公司，或者在美国开设分公司、代表处或

任何形式的分支机构，都将被视为“美国人”而受制于《出口管

理条例》。参见杨宇田、陈峰：《列入美国技术出口管制部门受

限名单的企事业单位分析》，载《情报杂志》2018年第10期，第

91页。

⑩15 CFR § 744. 16(Entity List).
参见杨宇田、陈峰：《列入美国技术出口管制部门受限

名单的企事业单位分析》，载《情报杂志》2018年第 10期，第

93页。

See Dado Ruvic,“National Emergency”: Trump Bans Hua⁃
wei & Other“Adversary Tech”from US Telecoms, available at:
https://www.rt.com/usa/459442-trump-ban-telecommunications-
foreign-adversaries/(visited on January 15,2021).

Federal Register, Addition of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5/21/2019-106
16/addition-ofentities- to- the-entity- list(visited on January 15,
2021).

15 CFR Appendix Supplement No. 4 to Part 744-Entity
List.

包括含有受控美国原产商品的外国商品、与受控美国

原产软件“捆绑”的外国商品、与受控美国原产软件相混合的

外国软件，以及与受控美国原产技术相混合的外国技术。

15 CFR § 734. 3(Items subject to the EAR).
15 CFR § 734. 4(De minimis U. S. conten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Addresses Hua⁃

wei's Efforts to Undermine Entity List, Restricts Products De⁃
signed and Produced with U. S. Technologies, https://www.com
merce.gov/index.php/news/press- releases/2020/05/commerce- ad
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rmine-entity- list-restricts(visited
on January 15,202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Department Fur⁃
ther Restricts Huawei Access to U. S. Technology and Adds Anoth⁃
er 38 Affiliates to the Entity List, https://www.commerce.gov/news/
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further-restricts-
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visited on January 15,2021).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初级制裁还是次级制裁，制裁指

向的对象或者说“制裁”一词的宾语应当是一致的，即都是被

制裁国(如朝鲜、伊朗、古巴等)的目标企业或个人，区别仅在于

是禁止美国国民还是禁止第三国国民与目标企业或个人进行

交易。第三国国民若违反次级制裁要求，将会承担相应后果、

受到相应处罚，在比较宽泛的语义上往往也说是受到“制

裁”。但严格说来，此“制裁”不同于彼“制裁”，不应理解为次

级制裁本身是针对第三国国民的制裁。简言之，应当对次级

制裁本身与违反制裁要求而受到的处罚加以区分。笔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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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一些国内文献对此似有混淆。

参见赵海乐：《安理会决议后的美国二级制裁合法性探

析》，载《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1期，第34-35页。

参见廖诗评：《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

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 3期，第

175页。

Council Regulation(EC)No 2271/96 of 22 November 1996
protecting against the effects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legislation adopted by a third country, and actions based thereon
or resulting therefrom, OJ L 309, 29. 11. 1996.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EU)2018/1100 of 6
June 2018 amending the Annex to Council Regulation(EC)No
2271/96 protecting against the effects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
tion of legislation adopted by a third country, and actions based
thereon or resulting therefrom, OJ L 199 I, 7. 8.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Note, Questions and An⁃
swers: adoption of update of the Blocking Statute, 2018/C 277 I/
03, at 5.

Regulation(EU)No 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J L 351, 20. 12. 2012.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26, at 8.
Id. at 9.
Id. at 9.
参见《出口管制法》第8、9、10、13条。

《出口管制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国家出口管制管理

部门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建立管控名单：

(1)违反最终用户或者最终用途管理要求的；(2)可能危害国家

安全和利益的；(3)将管制物项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第 2款
规定：“对列入管控名单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国家出口管制

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禁止、限制有关管制物项交易，责令中止有

关管制物项出口等必要的措施。”

参见于欣：《谁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中国明确四

种考虑因素》，载《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6月2日，第3版。

参见周勇、覃宇、罗诗静：《对“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法律

分析》，http://www.junhe.com/legal-updates/962，最后访问时间：

2021年1月15日。

15 CFR § 734. 12(Effect on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ions).
参见环球网：《路透：华为发现联邦快递将华为包裹转运

美国，内含重要文件》，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9-05/
14957802.html?agt=15438，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月15日。

参见《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可调整 列入企业有

申辩权》，http://www.sohu.com/a/317995959_115362，最后访问

时间：2021年1月15日。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建立中央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工作机制)，负责不

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

商务主管部门。”

参见张辉：《论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

不可靠实体清单引发的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 5
期，第153页。

参见周勇、覃宇、罗诗静：《对“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法律

分析》，http://www.junhe.com/legal-updates/962，最后访问时间：

2021年1月15日。

参见蔡开明等：《美国〈香港自治法〉的深度解读及应对

策略》，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48674，最后访

问时间：2021年1月15日。

参见《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宣布，制裁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领导》，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58383&com
mentscontainer，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月15日。

参见《美国宣布制裁 24家参与南海岛礁建设中企》，

https://dy.163.com/article/FL2IOI3I0519H1CT.html，最后访问时

间：2021年1月15日。

参见《外交部：中方决定对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

制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201919301074214
&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月15日。

参见《重磅!中方宣布制裁多名美国反华议员!》，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72087543866051977&wfr=spider&
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月15日。

参见张辉：《论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

不可靠实体清单引发的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 5
期，第141页。

参见《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不可靠实体清单规

定〉答记者问》，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9/
2020090300263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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